
承租方承诺事项

一、承租方应承诺，对租赁房屋及所属设施负有妥善使用、保管及维护之责任，不得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或者扩建，不得破坏房屋的结构或附属设施，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故障或危险应及时消除。
二、承租方应承诺，租赁用途禁止用于印刷业、化工经营、制造业、喷绘、喷漆、屠宰、制革、饲料加工、食品发酵等产生恶臭、有毒、有害气体等经营项目及易产生噪声扰民的业态及其他法律法规禁止开设的行业。若不按规定用途使用，出租方有权随时收回。承租方提交《承租方承诺事项》前，应当自行核实承租房屋后的使用用途是否符合国家规定及能否通过政府部门审査。承租方提交《承租方承诺事项》后，视为其已对房屋用途充分了解，对承租房屋后具体使用用途能否通过政府相关部门审查进行了核实，并将按照政府相关部门要求执行，已充分了解出租方对此不承担担保责任，不会因此影响合同的履行。
三、承租方应承诺不得擅自将房屋转租给其他第三方。未经出租方书面同意，擅自将该房屋转让、转租、转借、分租、交换租赁房屋使用的，出租方有权解除合同并立即收回房屋。
四、承租方应承诺，不得将承租标的物用作任何形式的抵押。
五、承租方应承诺，不得在租赁房屋范围内及周围进行任何违章搭建、改建、扩建、开口、接管或拆除，承租方不得占用包括但不限于规划红线范围内的绿地、平台、露台、通道及设施设备、公共绿化带、道路等进行经营活动，否则一切法律及经济责任圴由承租方自行承担。
六、承租方应承诺，按合同约定按期足额向出租方支付租金及其它各项费用。租赁期内产生的水、电、气、光纤、网络、清洁、停车、垃圾清运等费用由承租方按时缴纳。
七、承租方应承诺，在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已充分了解本房屋所在区域的物业管理状况（包括但不限于物业服务标准、收费标准、公共设施使用规则等），并同意遵守本物业所在区域的相关管理，若未遵守则出租方有权解除《房屋租赁合同》。
八、承租方应承诺，竞价成功后须在《承租方承诺事项》上签字盖章。
九、承租方应承诺，租赁期限届满后或合同因其他原因提前终止的，除出租方要求拆除外，承租方装修的非移动部分归出租方所有，承租方不得拆除运走，出租方不再就该部分向承租方支付残值费用。
十、承租方应承诺，若提前解除租赁合同，出租方将根据出租方案的租赁期限及免租期，根据实际租赁时间扣除相应的免租期。承租方应足额支付扣除的免租期的租金，若承租方不予支付的，出租方将在其房屋租赁保证金中扣除。
十一、承租方应承诺，本次出租资产承租方已在参与竞租前实地踏勘了出租房屋现场及周边情况，租赁所涉的全部附属设施、设备，对于租赁房屋及附属设施、设备的现状均予以确认。承租方承诺以现状承租房屋，在竞标后按照规定缴纳房屋租赁保证金及首次租金并与出租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签订及履行合同。
[bookmark: _GoBack]十二、承租方应承诺，竞价成功后10个工作日内未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后5日内未支付房屋租赁保证金及首次租金，将不予签订合同且不退还竞租保证金，该竞价结果无效，出租方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承租方在缴纳房屋租赁保证金及首次租金后，出租方在 20个工作日内退还竞租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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